
律政司司長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律政司的

檢控政策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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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一月二十八日）

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律政司的檢控政策

的開場發言︰ 

主席： 

  我們已提交一份書面文件，我在此闡述文件內容。 

  首先，在香港，調查工作由執法機關負責，而這些執法機

關並不隸屬於律政司，如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執法

機關的調查人員搜集證據及其他材料後，律政司的檢控人員則

以此為依據，提供法律指引，包括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 

  若執法機關將案件呈交律政司，律政司的檢控人員就須按

照證據、適用法律，以及《檢控守則》，考慮是否就案件提出

檢控。在這個考慮過程有幾點值得留意。 



       

  第一點是律政司的檢控獨立性。檢控人員都是專業的律師

／大律師，與私人執業的律師一樣有專業操守的要求，亦有對

其獨立性的要求。他們的獨立性受《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的憲

制保障。檢控人員在不受任何干擾的情況下才能作出不偏不倚，

無懼無私地履行檢控工作。 

       

  《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為檢控獨立提供了憲制保障。第六

十三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

受任何干涉。」法院亦在過往案例中指出律政司司長在履行這

檢控職責時，「不得受任何人所左右」、「不受政治或任何壓

力所影響」。 

       

  第二點是作出檢控決定時須考慮的因素及驗證標準。根據

《檢控守則》第 5.3 至 5.5 段，控方須考慮是否有充分證據進

行檢控，並以根據有關證據是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為驗證標

準，以作出決定；如有充分證據進行檢控，控方繼而須考慮作

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 

       



  我希望就證據是否充分達到驗證標準再簡單説明。這個驗

證標準是：根據可接納和可靠的證據整體而言，連同可從這些

證據作出的任何合理推論，是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的標準，

而不是只有表面證據，甚至只是基於懷疑。檢控證據薄弱或勝

敗機會均等的案件，並不符合社會公正原則，更虛耗公帑。 

       

  文件中就外判刑事案件的安排也作了介紹。一般而言，外

判刑事案件可分為兩種，即作出檢控決定前尋求外間法律意見

和提出檢控後才外判的案件。 

       

  律政司一貫的做法是由司內人員作出是否檢控的決定。當

案件涉及律政司人員，尋求外間法律意見是合適的做法。一般

而言，律政司可以因應案件的需要，考慮一系列的因素後，決

定是否就案件尋求外間法律意見。即使案件尋求外間私人執業

大律師或律師的意見，最終的檢控決定仍須由律政司作出。 

       

  在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前尋求外間法律意見，並非律政司

的慣常做法。我注意到，在上星期（一月二十三及二十四日）

就着郭榮鏗議員動議的議案辯論中，有議員基於過去的某幾宗



案件，說律政司有個慣例，就是但凡敏感的案件，或者但凡涉

及現任或前任高官或重要人物，便要尋求外間法律意見。我重

申，絕大部分的案件均是律政司在沒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情

況下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案件性質敏感與否，從來都不是硬

性需要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指引。律政司從來都不是但凡涉及

公職人員或政治人物或但凡性質敏感的案件均必須外判處理。

律政司須考慮每宗案件的具體情況，並只在有需要時才外判。

過去亦確有涉及此類人士案件或所謂性質敏感的案件的檢控決

定在沒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情況下作出。我們不會就每一個

檢控決定都發出一個聲明，所以這些案件並沒有公開。 

 

  在公布理由方面，在《檢控守則》內亦清楚寫明，只可以

引用一般原則來表示，而不應該交代個別案件的詳情，因為在

某些情況下，給予一些理由的話，可能有違公眾利益亦是不適

當，譬如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或私隱問題等。我特別要強調，

《檢控守則》第 23.4 段（c）項清楚表明「給予理由可能會對

司法工作造成不良影響（尤其是在決定不提出檢控時，案件備

受公眾討論，可能構成公審，導致沒有刑事司法程序保障）」。

作為律政司，我們有責任確保公開的資料是恰當，我們要作出



一個專業判斷，有多少事情可以在聲明內寫出來，而確保不會

導致不公平的情況出現。 

                     

  多謝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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